長期失業者切結書
     本人______________確實符合下列情形，為就業服務法第2條第5款所規範之「長期失業者」(下列3項須同時符合) ：
	項
	說明
	檢附文件

	1
	□ 辦理求職登記：
課程招生起日前30日至參訓起始日期間已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求職紀錄證明。開立後若就業狀態若有變動，應於參訓日(含)前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重新開立。
	□求職登記證明

	2
	□ 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：
本人確實因□畢/肄業、□退伍、□離職(未滿14天之短期就業不計)
自____年____月___日之次日起，至參訓日止連續失業至今期間達1年以上。
(25歲以下申請人請檢附最高學歷證明、19-37歲男性請附退伍令等、無勞保紀錄之離職者等請檢附相關文件佐證)
	□最高學歷證明 
  (25歲以下者檢附) 
□退伍令等
  (19-37歲男性檢附)
□工作證明文件
  (無勞保紀錄者)

	3
	□ 投保年資：
自最後一次勞保退保當日前3年內，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(即180日)以上。
	

	◎
	參訓前曾經或至今仍加保於職業工會/農/漁會等有下列情形者，為核算上開失業期間與投保年資請據實填寫以下資料(投保一個以上者，請自行加項)：

本人於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年___月___日期間，投保職業工會/農會/漁會(請圈選)，該期間工作情形如下：。
 □無工作   □有工作
 □僅於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年___月___日有工作
	□切結部分期間有工作者，請檢附具體且明確之佐證文件。


    以上填寫情形與檢附資料屬實，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歸還所領取之津貼款項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敘明。
   　　　此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
立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電   話：

地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114.12版








